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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周明海询商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 

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1、公司、公用科技：指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中山公用：指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3、桓康创业：指深圳市桓康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北邮电信：北京北邮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本独立财务顾问：指深圳市周明海询商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6、 本次关联交易：指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市桓康创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的股份和北京北邮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3％的股

份转让给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行为。 

单位：人民币元 

二、绪言 

深圳市周明海询商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接受公用科技董事会委托，担任本次

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本报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01 年修订稿）》等相关资

料制作的。公用科技的责任是保证其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不存在任何遗漏、

虚假、误导性陈诉，并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本独立财务

顾问的责任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在认真审

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的基础上，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本

报告旨在就该项关联交易行为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供广大投资者及

有关各方参考。 

同时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除按委托协议收取相关费用之外，与本次关联交易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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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各方无任何利害关系； 

2、本独立财务顾问并未参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条款的磋商和谈判，本独立

财务顾问就本次关联交易提出的意见是基于该事项的各方均按照本次关联交易

协议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责任和义务的假设而提出的；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公用科技的任何投资建议，对于根据本报

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醒公用科技全体股东及其投资者认真阅读董事会

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公告； 

6、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本次关联交易的当事人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

他目的。 

三、本次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各方情况 

1、公用科技 

公用科技原名佛山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于 1992 年 12 月经广东省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粤股审字（1992）81 号文的批准，以佛山兴华集团作为发起人，

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1997 年 1 月 14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 1600 万股公众股，公司由定向募集公司转为社会募集公司，并于 1997

年 1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2000 年 8 月佛山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资产重组，并于 2000 年 10 月 25 日更名为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科技持有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01009620，注册资本 22,542.3 万元，法定代表人：高少初。公司住所地为

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二、三楼。 

公司主要从事科技投资，环保及机电一体化产品、暖通空调设备、热能设备

及其配套辅机、配件和所需配套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

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以及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的经营与管理业务。 

2、中山公用 

住所：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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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林眺寰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 年 10 月 30 日 

主要业务和产品：对授权经营的企业进行投资、经营管理和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4420001004643 

 （二）交易双方的关系 

中山公用目前持有公用科技 87,764,688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8.93％，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原则和目的 

（一）基本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 

2、遵守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 

3、严格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4、充分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 

5、有利于公用科技集中资金专注发展公司主业。 

（二）交易目的 

公用科技转让桓康创业和北邮电信的股权后，将会获得 2666.5 万元的现金，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并集中精力和资金发展主业。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方案和交易价格 

1、公用科技以经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桓康创业 2002 年 12 月

31日资产帐面净值 5069.09万元为依据，向中山公用转让其持有的桓康创业 1650

万股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 1.01 元，转让总金额为 1666.5 万元。 

2、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公用科技将其持有的北邮电信 650 万股股份按其

当时的原始投资额 1000 万元转让给中山公用。 

交易双方将在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后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 

由于桓康创业与北邮电信均为设立不满三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上述交易涉及

的股份交割将分别在 2004 年 2 月 15 日和 2003 年 8 月 28 日才能完成，因此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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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同时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在上述股份交

割完成前，公用科技仅在名义上持有桓康创业和北邮电信的股份，并自双方签订

的《补充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中山公用无条件享有和承担桓康创业和北邮电信所

产生的经济上及其他法律责任及权益。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桓康创业系经深圳市工商局函（2001）第 015204 号文批准，由深圳市桓

康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改制设立而来。桓康创业于 2001 年 2 月 15 日在深圳市

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注册号：4403012029369，注册地

是深圳市福田区香蜜路赛格景苑 B－2509 室，法定代表人是易培剑。公用科技

持有其 1650 万股股票，占其总股本的 33％。桓康创业经营范围：投资高新技术

项目和企业，投资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

公司的创业资本，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高新技术信息及投资业务

咨询和中介服务。桓康创业 200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50,690,895.48

元，2002 年的净利润是 5116.79 元。 

2、北邮电信系经北京市京政函（2000）第 98 号文批准，由北京市北邮通信

技术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公用科技等 6 家股东发起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北邮电信成立于 2000 年 8 月 28 日，注册资本 7800 万元，

注册号：1100001164457，住所地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0 号，法定代表人：

王彦。公用科技在北邮电信设立时投入 1000 万元，持有 650 万股，占其总股本

的 8.33％。北邮电信的经营范围：电信及信息领域内仪器仪表、通信设备、计算

机软件与硬件及其外围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技术咨

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通信及信息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系统

集成；进出口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设备及其零配件、

计算机软硬件。北邮电信 200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94,499,477.03 元，

2002 年净利润为－2813.78 万元。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一）主要假设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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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无重大变化；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当事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的文件、资料等合法、

真实、准确和完整； 

（3）本次关联交易能如期全面履行； 

（4）国家政策无重大不可预见的变化； 

（5）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关联交易的评价 

1、本次关联交易的合法性、合规性 

（1）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拟签署有关协议； 

（2）本次关联交易已由公用科技召开的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就该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与会的 2 名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独立

董事过增元、王华一致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3）上述关联交易将有助于改善公用科技的财务状况，获得发展所需的资

金。 

2、公平公正性 

（1）本次关联交易的制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维护了公

用科技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

事会就关联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3）公用科技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协议遵循了公平、自愿、诚信的

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3、合理性 

该项关联交易对独立股东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及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 

七、其他需提请投资者关注的事项 

作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我们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临时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本次关联交易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交易双方将就上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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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书》； 

3、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公用科技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公

告。 

八、备查资料 

1、公用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用科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桓康创业和北邮电信 2002 年审计报告和公司章程； 

4、中山公用同意受让桓康创业和北邮电信股权的决议。 

                       

 

                           深圳市周明海询商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二 00 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